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攀办规〔2025〕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国家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攀枝花市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十条

措施》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落实。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21 日



攀枝花市关于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融合发展的十条措施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坚

定不移推进科技优市，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共

同富裕试验区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特制定如下措施。

一、支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

（一）对新获批或重组成功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天府实

验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 1000 万元、500 万元、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用于创新能力建设；每家每年再分别

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

（二）对获得国家级、省级评价优秀等次的全国重点实

验室、天府实验室、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 50 万元、

20 万元项目经费支持；对获得国家级、省级评价优秀等次的

产业（技术）类创新平台，分别给予 20 万元、10 万元项目

经费支持；对获得省级及以上评价优秀等次的新型研发机

构，给予 10 万元项目经费支持。

二、支持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三）对作为第一牵头单位获得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或

重大科技专项、省级重大科技专项支持的，按照国家级、省



级项目支持资金（扣除外拨部分），分别给予 10%、5%配

套支持，国家级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省级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用于项目成果在攀落地转化。对创新联合体围绕“9 圈

21 链”（9 个产业生态圈，21 条重点产业链）组织实施的重

大产业技术攻关项目且未获财政预算内资金支持的，按项目

科研经费投入的 2%给予奖励，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同一创新联合体同一年度支持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用于项

目成果在攀落地转化。

（四）对作为第一完成人单位、第二完成人单位、第三

完成人单位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励的，分别按奖励金额的

100%、50%、30%给予项目团队科研经费支持；对作为第

一完成人单位获得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的，按奖励金额的

100%给予项目团队科研经费支持。

三、支持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五）对首次（再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给

予 10 万元奖励；对新备案入库的种子独角兽企业、瞪羚企

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奖励；对每年入库成功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给予 0.5 万元奖励。

（六）对首次获得《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要求》

（GB/T29490-2023）、《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

（ISO56005）认证的企业，分别给予 5 万元、10 万元，支

持知识产权强企培育项目。对新获批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示范高校、示范科研机构（企业类）给予 10 万元，支



持专利实施与产业化项目；对新获批的省级知识产权强企企

业给予 5 万元，支持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企业主导制修订

国际、国家、行业和省级地方标准的，每项标准分别给予 3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3 万元，支持标准化能力建设项目。

（七）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科研投入。对年度

企业实际发生研发费用 100 万元以上的，较上年度增量部分

采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最高给予单个企业 200万元奖励，

用于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及能力提升。其中，增量 1000 万元

以下的部分，按 3%给予奖励；增量 1000 万元（含）至 5000

万元的部分，按 2%给予奖励；增量 5000 万元（含）以上的

部分，按 1%给予奖励，奖励总金额为分段计算之总和。

四、支持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八）支持重点产业链建设中试平台，提供概念验证—

中试熟化—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中试服务，对获批国家级、

省级中试平台或获国家级、省级财政预算内资金中试项目立

项支持的，分别按国家级、省级支持资金的 50%、20%给予

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200 万元配套，用于分担中试费用，

同时获得国家级、省级资金支持的，以国家级支持资金为准。

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经在攀中试熟化，被认定为四川省首

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的创新产品，投放市场之日起 1

年内销售额达 500 万元的，每个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九）支持打造一批高集成性、高影响力的应用示范场

景，对评选为省级及以上典型应用示范标杆场景的，每个给



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带科

技成果在攀创办、领办企业，对创办、领办企业成功，从产

品投放市场之日起 1 年内销售额达 500 万元的，按其固定资

产投入金额的 10%，最高给予企业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五、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

（十）支持建设技术转移机构、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科技

服务企业，对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的分别给予 20 万元、

10 万元的配套奖励，用于创新能力建设。支持上述科技服务

企业，围绕“9 圈 21 链”产业发展，为本市企业开展科技服务

工作，按其交易额（营业额）的 1%给予奖励，同一科技服

务企业年度奖励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本措施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2 年，已有

政策条款与本措施不一致的，以本措施为准；执行本措施过

程中如遇到国家、省重大政策变动，有关措施作相应调整。

第一条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其他条款所涉奖补资金，

根据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市与三区及国家钒钛高新区按照

35:65 的比例承担，米易县、盐边县自行承担。


